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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新礼对该投诉案件办理情况全程督导，乐山市夹江县县长漆宾，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明龙，乐山市夹江县政府三级调研员李宪
勤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1.乐山市夹江县索菲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乐山市夹江县吴场镇高陶工业园区，成立于2015年7月9日，经营范围：建筑陶瓷制品制造、销售。已安装2套烟气连续在

线监测设备，由四川永洁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2.乐山市夹江县华宸瓷业有限公司新场分公司位于乐山市夹江县新场镇红旗村5社，成立于2009年3月18日，经营范围：建陶产品生产、销售，陶瓷原来、陶瓷机械设备

购销。已安装1套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由成都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3.夹江县华宏瓷业有限公司位于乐山市夹江县新场镇红旗村6社，成立于1999年11月4日，经营范围：普通陶瓷制品制造、销售。已安装1套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由

成都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4.四川汇丰陶瓷有限公司位于乐山市夹江县新场镇土门社区万福2社，成立于2001年3月16日，经营范围：釉面砖、釉料制造、销售。已安装1套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设

备，由四川盈科节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5.新中源租赁厂（四川联亿陶瓷有限公司）位于乐山市夹江县新场镇红旗社区1组（系租赁四川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厂房从事生产），成立于2020年9月21日。已安装2

套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由成都乐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维护。
5家陶瓷企业均具备项目备案和环保手续，取得排污许可证，其固定污染源烟气连续监测设备均已委托具有运行维护资质的第三方运维公司进行运行维护。
2019年12月，夹江县印发了《夹江县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夹江县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方案〉的通知》（夹环委办函〔2019〕49号），2021

年6月，印发《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陶瓷行业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的通知》（夹环发〔2021〕8号）。2019年－2021年，共对群众反映的5家陶瓷企业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现场执法检查15次。2021年4月至8月，夹江生态环境局对全县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企业开展执法检查2轮次，组织运维公司交叉检查1次，共计处罚企业5
家，罚款金额75.24万元，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人。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反映“索菲亚公司、华宸陶瓷公司、华宏陶瓷公司、汇丰陶瓷公司、新中源租赁厂在线监测设备弄虚作假，排量作假”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不属实。9月18日，

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运维公司（成都厚德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被投诉企业在线监测设备开展现场检查。9月19日，第三方公司提交《关于汇丰、华宏、华
宸等5家陶瓷企业固定污染源烟气连续在线监测设备现场检查情况的报告》，未发现在线监控设备弄虚作假情况。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有关规定，对相关企业自行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测手工比对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索菲亚陶瓷、华宸
瓷业、华宏陶瓷、汇丰陶瓷、联亿陶瓷（新中源租赁厂）均已于2021年第2、3季度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开展了烟气在线设备手工比对监测，检测结果均显示各项数据比对
合格，不存在排量造假的情况。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夹江县公安局对5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相关运维记录台账规范、完备；对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运维单位
相关人员共计13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未发现在线监控设备弄虚作假和排量作假的情况。

乐山市政府副市长陈长明对该投诉案件办理情况全程督导，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张艳炬率工作专班对“小区发电机直排废气，污染环境”问题开展现场
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应的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所反映的“嘉州春天小区”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文星后街双林路西侧，项目由乐山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四川建筑第一工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项目于

2013年10月25日开工，主体工程于2015年10月竣工，2016年8月交付业主使用，小区物业由乐山邦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管理。项目总建筑面积9.7万平方米，共7栋
（5栋住宅、2栋商业），其中住宅1、3、5栋32层，2栋、4栋26层；2栋商业为1层。群众反映的小区发电机组位于小区3栋一单元负一层，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发电机组于
2016年5月调试安装，型号为XG-520GF，功率为580KW。发电机主要用于小区临时停电时保障电梯正常运行使用（每年停电约5至7次），另外，发电机平时每月进行2次
开机保养试运行，每次开机保养试运行时间一般约30分钟。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反映“文星后街嘉州春天小区发电机直排废气，污染环境”的问题。经现场核实，该问题属实。按照《四川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办法》的相关规

定，柴油发电机应该加装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嘉州春天小区”柴油发电机组位于小区3栋负一层，废气通过长约23米、直径约30公分的独立排烟管道接入小区地下污
水排污管，未按要求加装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2021年9月13日下午17：45左右因临时停电，物业使用发电机为小区公共部分提供临时用电，发电时产生的废气通过
排烟管道进入小区地下污水排污管后透过各天井盖缝隙溢出地面，对小区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调查人员现场随机走访小区业主，受访者表示发电机应急发电时的排烟情况
与上述一致。

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理市长、乐山市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
作。

经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顶集团）前身为国家“三线”建设企业四川省峨眉水泥厂，投诉中反映的实际为金顶集团全资子公司“四川金顶顺采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顺采矿业公司），其中：反映中涉及矿山部分为顺采矿业公司矿山厂，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原乐都镇）新农村、顺江村（北纬：29°28′12″，东经：
103°30′58″），从事露天开采石灰岩，许可采矿总面积为3616.5亩，生产规模为800万吨/年；反映中涉及水泥厂部分为顺采矿业公司氧化钙厂，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
镇（原乐都镇）新农村（北纬：29°28′34″，东经103°31′44″），从事石灰石深加工作业。2019年，金顶集团结合生产管理需要，将矿山建设开采加工销售交由全资子公
司—顺采矿业公司全面经营。

1. 矿山厂：该矿山于 1966 年 4 月开始建设，1970 年 7 月投产。 2010 年 10 月，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对金顶集团采矿许可证进行了延续登记（证号：
C5100002010127120103370），生产规模为260万吨/年。2013年10月，金顶集团根据发展规划，在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采矿权变更登记，将生产规模扩大为800万吨/
年，同年11月一次性缴清国家出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9160.83万元。 2019年4月26日，金顶集团和顺采矿业公司共同向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申请办理了采矿权转让变更登
记，换发采矿许可证（证号：C5100002010127120103370），采矿权人变更为顺采矿业公司，矿山核定生产规模800万吨/年，有效期限：约24年6月（2019年4月26日—2043
年10月11日），矿区面积2.4111km2（3616.5亩），开采标高1229m—640m。2021年3月、7月，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对矿山运矿道路承建方在未办理林地征占用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改变4.461亩、8.2037亩林地用途的违法行为，给予了责令其恢复原状和行政处罚的决定。2021年，顺采矿业公司在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的督促指导下，成立了矿山
复垦复绿工作专班，制订与组织实施了矿山复垦复绿计划，目前已投入生态修复资金300万元，完成矿山生态修复126亩；同时，对当前暂不利用的裸露区域加盖了防尘网有
效抑制扬尘，并对部分矿区道路边缘进行植树种草。

2.氧化钙厂：主要为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2011年7月，项目经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乐投资备〔5111001107261〕0060号）；2012年3月，乐山市环境保
护局出具《关于四川关于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乐市环审〔2012〕33号文件）；2021年8月项目取得了乐山市生
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511181MA64L1W10R001R）。项目于2013年3月开工建设，2014年12月建成投产，项目配套煤堆场一个，于2020年11月底
完成环保技改。2021年8月对该公司矿山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及场地冲洗废水外流至冷水河的违法行为予以了立案查处（乐峨眉环罚〔2021〕23号、乐峨眉环罚〔2021〕
25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仅持有2.411平方公里（约3616亩）《采矿许可证》，仅办有零星几亩、几十亩林木采伐审批书，实际毁坏黄山矿山林地不少于四千亩，

实际毁坏林木树十万棵”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
顺采矿业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理转让变更登记，换发采矿许可证（证号：C5100002010127120103370），批准矿区面积为2.4111km2（3616.5

亩）。顺采矿业公司实际使用与开采区域均位于批准矿区范围内，面积为1492.266亩，其中林地共518.0083亩。从2018年至2020年，矿区范围内共办理林木采伐证783.6
亩，目前已采伐林木518.0083亩（剩余265.5917亩林木暂未采伐），其中378.8981亩已进行阶段性恢复，剩余139.1102亩林木采伐后相应的林地已占用；占用的林地中，有
130.9065亩取得林地征占用手续（川林地审字〔2018〕814号、川林地审字〔2020〕374号），剩余8.2037亩林地因修建运输道路占用，暂未办理林地使用手续，已立案查处，相关
地块正在整治恢复。

2.“金顶公司无审批手续将新农村集体林地树百亩租用于‘不可恢复的永久性水泥钢结构建筑皮带输矿走廊建设’破坏生态”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反映
中的皮带输矿走廊系顺采矿业公司矿山皮带走廊项目，于2015年12月在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申请立项备案（峨经信技改〔2015〕31号），2017年12月在原峨眉山市环
境保护局取得环评手续（峨市环审批〔2017〕56号），2020年4月经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占用林地29.076亩（川林地审字〔2020〕374号）。矿山皮带走廊项目设立目的为
节约能耗，避免车辆运输原料时产生扬尘及废气，皮带走廊架设于10米左右的高空，本身对地表植被影响较小，采取全封闭方式运行，项目用地方式为租用，符合原四川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输电线路走廊(包括杆、塔基)用地的处理意见》(川国土资函(2012]96号)及国土资源部门针对此类项目用地的处理原则。矿山皮带走廊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38.96亩，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对该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目前该公司已为修建皮带实际占用的29.076亩办理了林地征占用手续，其余修建过程中临时占用的区域
已进行了恢复。

3.“金顶集团黄山矿山采矿区、水泥厂煤粉堆场、石灰窑排放废气，产生噪音污染环境”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矿山修建导流沟8公里，防止水土流
失；为减少扬尘，上山道路硬化了1.2公里，黑化1公里。矿山有两个破碎站，分为东线破碎站和西线破碎站，均安装了围挡和降尘降噪设备，有雾炮机2台，矿区降尘喷淋系统5.2
公里。氧化钙厂设计产能规模60万吨/年，共建设有12台200m3全封闭自动化窑，配套建设有窑炉废气袋式除尘器6套（每2台窑共用1台除尘器），输送上料皮带均安装了防尘
罩，12台窑顶均进行全密闭。原料采取低硫无烟煤，满足二氧化硫排放要求。项目配套一个煤堆场，为钢结构全密闭厂房，占地面积1368㎡，长72m、宽19m、高8.5m，堆棚内安
装有喷淋设施，并安装了电动上料门。顺采矿业公司2020年每季度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矿山厂废气有组织排放及氧化钙厂厂界环境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废气有
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功能区标准要求。2021年3月，顺
采矿业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矿山厂废气有组织排放及噪声进行了检测，对氧化钙厂厂界环境噪声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废气有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功能区标准要求。同时，氧化钙生产线安装了在线检测设备，2020-
2021年在线检测结果表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在线数据均为达标，在起窑、停窑和设备故障时会出现短时段的小时数据异常，出现异常数据情况时企业都进行了上
报并及时处理故障排除故障恢复正常数据，未发现有日均值超标的情况发生。2021年9月19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对氧化钙生产线烟气有组织排放及氧化钙厂周边
环境空气质量和厂界环境噪声质量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顺采矿业有限公司外排废气烟（粉）尘均达到《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6078—1996表2二级标准限值；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2标准限值；敏感点噪声监测值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3类标准限值。矿山厂800万
吨技改项目目前处于建设期，还未正式投入生产，目前矿区范围进行的是排危工程和技改建设，暂不具备监测条件。矿山厂、氧化钙厂针对污染源采取了污染物处理措施，但因企
业平时环境保护管理不到位，矿区开采和转运过程中扬尘污染控制、氧化钙生产线无组织排放管理仍有不到位的情况，会对周边群众带来一定影响。

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陈林强同志，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局长任巍同志，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童登俊同志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峨眉河新建的人行桥下，新建了个关水闸门”，实为峨眉河改2号拦河坝，位于峨眉河符汶桥下游400米处（北纬29°36′23″，东经103°30′16″），距

离河畔明珠和乐河国际小区直线距离均约300米。该坝属于峨眉山市“引青进峨”河湖库连通工程，2018年经四川省水利厅批复建设，2020年8月完工，目前处于试运行阶
段，根据汛期和枯水期实际统筹采取塌坝（气囊囊袋放空，钢闸平卧河床，恢复自然状态）和降坝方式科学调度运行，其主要功能为改善峨眉河水生态环境，兼顾防汛安全功
能。

投诉中反映的“峨眉河畔小区”“乐河国际小区”“河畔明珠小区”分别位于滨湖西路169号（北纬29°36′4″，东经103°30′15″）、佛光东路382号（北纬29°36′
17″，东经103°30′3″）、东湖路208号（北纬29°36′15″，东经103°30′23″），另，位于滨湖西路71号的“东湖半岛小区”（北纬29°36′5″，东经103°30′6″）与
该三个小区相邻，均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城东社区。四个小区楼盘底层共有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店39家，其中烧烤店17家、火锅店19家、麻辣烫店3家，分布于
胜利街道范河一街、范河二街、东湖路、滨湖西路、佛光东路5条街。2021年9月7日，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巡查位于东湖路136—140号新开业的“峨眉山市整
点麻辣烫店”时，发现其厨房操作间的炉具上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后，立即向经营户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该经营户已于2021
年9月20日完成油烟净化设施安装并正常使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峨眉河新建的人行桥下，新建了个关水闸门，闸门上的水从高处流下，流水声音太大，严重影响了河畔明珠小区和乐河国际小区居民生活”问题。经调查核实，该

问题属实。投诉人反映的“关水闸门”为峨眉河改2号拦河坝，因汛期防汛需要，该坝于2021年6月30日起处于塌坝运行状态。目前正值汛期，河内水量较大，水声为河道自
然水流声音，对邻近的河畔明珠和乐河国际小区住户确有一定影响。

2.关于“峨眉河畔小区、河畔明珠小区、乐河国际小区等楼盘底层的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店油烟直排大街和小区内，影响居民生活”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
实。峨眉河畔小区、河畔明珠小区、乐河国际小区、东湖半岛小区楼盘底层的39家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店，经营过程中的油烟均未直排小区内。其中，16家烧烤店、19家
火锅店、3家麻辣烫店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均经油烟净化设施净化后，通过其烟道排放口排入外环境，并保持油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1家烧烤店经营过程中未正常使用油
烟净化设施收集处理油烟（峨眉山市独一味烧烤店，位于范河一街54号）。

2021年9月18日，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核总工程师张开河、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周燕到现场督导案件办理；乐山市金口河区区委书记张德平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宇、乐山市金口河区政府副区长白作毅，组织区级相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9月21日，乐山市金口河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端率区级相关部门及
乡镇到现场跟踪推进案件办理。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象鼻村，距金口河城区12km、共安彝族乡人民政府1km。东邻新河村（原新建村），南与峨边彝族自治县觉莫乡接壤，西接林丰村，北与

文店村相连。全村幅员面积36.3lkm2，海拔800—2000m，属典型的高山河谷地形，村境内有大渡河一级支流小河，无矿山矿企。经现场核实，共安彝族乡象鼻村无砂石厂。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群众反映“象鼻村砂石厂夜间非法开采砂石”的问题。经现场调查，共安彝族乡象鼻村内无砂石厂，只有1处赵铁匠沟因地灾导致塌方,为了避免影响行洪，故将塌

方体作为砂石资源拍卖给个体清理外运利用，清理过程中，相关手续齐全、清理规范，符合环保要求，不存在非法采砂行为。该区进一步扩大了排查范围，对象鼻村河道上游
林丰村河段及下游文店村河段进行排查，经查上游林丰村未发现非法采砂行为，其下游文店村发现1处非法采砂堆场约80m3，现已对非法采砂当事人何兴祥进行立案调查，
发出《立案决定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水行政执法文书，并责令停止非法采砂行为，目前正案件处置过程中。群众反映的
问题部分属实。

乐山市政协党组书记、常务副市长黄平林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全程督导，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李鹏会同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四
级调研员张雷、乐山市生态环境局核总工张开河、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弓等组成工作专案组对案件开展调查处理。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中反映的“恒邦”为“峨眉山市恒邦双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投诉中反映的“高桥小镇”项目位于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现名称变更为

“高桥里”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2388亩，由恒邦公司于2019年编制概念性规划，2020年6月开工建设。高桥镇“高桥里”项目规划开发建设区域不在风景名胜区、生态红线、
饮用水源保护区等保护范围，距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最小直线距离约1.9公里，在建工程最小直线距离约2.4公里；规划范围距生态保护红线最小直线距离约3公里，在建工程
最小直线距离约3.8公里；距最近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直线距离约6.2公里。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单位落实相关行政审批手续的情况。
乐山市峨眉山市高桥镇“高桥里”项目规划分十二期开发建设，目前在建工程为一、二期，由恒邦公司全资子公司峨眉山恒邦嘉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峨眉山

恒邦嘉骏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开发。在建工程依法依规办理了项目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更名后，按程序重新办理了相关手续，相关行政审批手续齐全。

2.近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自“高桥里”项目启动实施以来，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住建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严格按照职能职责，

切实加强对项目的监管，在日常巡查和专项抽查工作中，未发现该项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三、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恒邦高桥小镇水源保护区内，有开发商要修建楼盘”问题。经现场核查，该问题不属实。恒邦公司“高桥里”项目规划范围内无经依法审批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在该项目规划用地范围上游1.4公里处，于2015年12月经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划定了高桥镇福田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2019年高桥镇被纳入城乡一体化供水，该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和取水口于2020年5月经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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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夹江县政府三级调研员李宪勤；责任单位：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责任

人：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局长陈勇强、夹江县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局长王俊华。
责成5家企业及运维单位进一步加强在线监控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定期开展比对监测，按

要求开展运行维护和记录台账，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开展数据校准，禁止篡改在线监控参数、影
响在线监控设备正常运行、弄虚作假的情况出现；县级相关部门、镇街进一步强化在线监控设
备监督管理。（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夹江县索菲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夹江县华宸瓷业有限公

司新场分公司、夹江县华宏瓷业有限公司、四川汇丰陶瓷有限公司、四川联亿陶瓷（新中源租赁
厂）有限公司附近回访群众代表16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满意率为100%。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文星后街嘉州春天小区发电机直排废气，污染环境”问题。
责成乐山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抓紧采购废气过滤设备和排气管道，将现有废气排放

出口设置在小区后门方向的空旷处，发电时产生的废气通过空气过滤装置过滤后排放。乐山
鸿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21年9月18日采购废气过滤设备一套（产品名称为：OLD-
FH-10型机械静电光解复合式餐饮业油烟净化设备）和采购排烟管道50米，并于9月24日按
要求安装、铺设到位，进行了调试运行。设备运行正常，减排效果良好。（责任领导：乐山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张艳炬；责任单位：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
境局、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熊莉、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污控股负责人曾
仕骏、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弓、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纪
委书记王玉珏；2021年9月24日已完成整改。）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督导小区物业服务公司抓好发电机的维护保养，适时
检查废气处置排放工作。并积极做好小区业主的沟通、宣传、解释工作。（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
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通江街道办事处纪委书记王玉珏；整改
期限：长期坚持）

三、群众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9日，专案工作组到“嘉州春天小区”回访群众代表10名并开展民意测评，受

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仅持有2.411平方公里（约3616亩）《采矿许可证》，仅

办有零星几亩、几十亩林木采伐审批书，实际毁坏黄山矿山林地不少于四千亩，实际损毁林木
树十万棵。”问题。

（1）责成顺采矿业公司对未办理林地占用手续的地块限期通过种植树木的方式进行地类
恢复，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加强监管。（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廖学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
波；整改时限：2021年12月13日）

（2）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加强对顺采矿业公
司日常生产作业的巡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对矿山
终了边坡及暂不利用区域进行生态修复，指导企业及周边村民合法采伐林木、使用林地，及时
进行地类恢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廖学松；责任单位：乐山
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
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关于“金顶公司无审批手续将新农村集体林地数百亩租用于‘不可恢复的永久性水泥钢
结构建筑皮带输矿走廊建设’破坏生态”问题。

责成顺采矿业公司对已恢复林地落实好后期管护措施，加强对矿山皮带走廊的日常维护
和管理，降低矿山皮带走廊运行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廖学松；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
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
武、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3.关于“金顶集团黄山矿山采矿区、水泥厂煤粉堆场、石灰窑排放废气，产生噪音污染环境”
问题。

（1）责成顺采矿业公司对矿山厂现有道路喷淋装置进行更新升级并增加降尘蓄水池2个。
（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学松，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
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
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
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
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1日前）

（2）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督促企业加强对矿山开采过程中的污染防治控制，责
成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
府督促企业加强氧化钙生产线雾炮机、喷淋装置、废气袋式除尘器等环保设备的维护，保证设
备正常有效运行，提高设备使用频率，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确保粉尘、废气、噪声达标排放。（责
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学松，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公安局
局长任巍；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乐山市峨
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杨武、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
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人民政府镇长曾永波；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公司周边村组回访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满意，表示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2021年9月1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对位于范河一街54号的峨眉山市独一味烧烤店“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的行为下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峨综执（城）处〔2021〕456号），并处以罚款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峨眉河新建的人行桥下，新建了个关水闸门，闸门上的水从高处流下，流水声音太

大，严重影响了河畔明珠小区和乐河国际小区居民生活”问题。
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加强峨眉河改2号拦河坝管理，汛期峨眉河拦河坝严格塌坝运

行确保防汛安全，非汛期根据河道上游来水量和闸门安全运行原则，在非汛期为降低气盾坝过
水产生的溢流水声，采取坝顶过流壅高达10cm时，左岸一孔开度加大，使得另外两孔坝顶溢流
高度保持在5cm左右，通过不断调节左岸第一孔的孔口开度来控制2、3两孔的坝顶溢流，以达
到降低噪音的效果。当上游来水量继续加大，在左岸第一孔完全卧倒的情况下，2、3两孔坝顶
溢流再次超过10cm，则2号孔口打开，以2号孔口的开合度来调节坝顶溢流，科学调节管理，减
轻河流水声对邻近的河畔明珠和乐河国际小区住户影响。（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童登俊；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局长张永
贵；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关于“峨眉河畔小区、河畔明珠小区、乐河国际小区等楼盘底层的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
店油烟直排大街和小区内，影响居民生活”问题。

（1）责成峨眉山市独一味烧烤店在经营过程中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及时清洗，禁止油
烟扰民。（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
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
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杜松、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
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黄登刚；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加强烧烤
店、火锅店、麻辣烫店的日常监管巡查、宣传教育和文明劝导，督促经营户文明规范经营。2021
年9月19日，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再次向范河
一街、范河二街、东湖路、滨湖西路、佛光东路的经营户（含烧烤店、火锅店、麻辣烫店）发放《致
广大商户朋友的一封信》，要求经营户自觉使用清洁燃料，及时清洗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
使用。（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局长任巍；责任单
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杜松、乐山市峨眉山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主任黄登刚；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20名，受访者对投诉

办理结果予以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违法当事人何兴祥在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文店村小河江沟泄洪洞处非法采砂，违反了《四

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根据《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现乐山市金口河区水务局已依法对何兴祥进行立案调查(金水法〔2021〕4号），同时责令其停止
违法行为（乐金水通〔2021〕10号）。

二、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
乐山市金口河区水务局责令当事人何兴祥立即停止非法采砂行为，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区级相关部门和共安彝族乡人民政府加强对河道的日常巡查与监管。（责任领导：
乐山市金口河区委常委、乐山市金口河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熊科兵；责任单位：乐山市金口河区
水务局、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乐山市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金
口河区水务局局长丁明远、乐山市金口河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张川、共安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欧
晓刚；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9日-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地点周边村、组群众代表12名，受访者对投

诉办理结果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处理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政协党组书记、常务副市长黄平林；责任单位：乐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生

态环境局、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乐山市水务局；责任人：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毛先贵、乐山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齐向东、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杜驰、乐山市水务局局长金玉梅

1.峨眉山市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恒邦公司“高桥里”项目开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
持等日常巡查监管，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开发建设，坚决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旅游开发、乡村
振兴有机结合起来。（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陈林强；责任单位：乐山市
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乐山市
峨眉山市水务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汪俊波、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
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朱敏、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局长张永
贵；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2.责成峨眉山市对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周边污染源开展全面排查，进一步健全完善水
源地保护长效机制，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责任领导：乐山
市峨眉山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陈林强；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峨眉山
市水务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局长万有云、乐山市峨眉山市水务局局长张永贵；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1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代表17名，受访者对

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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